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陕西美能清洁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核査意见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陕西美能

清洁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能能源”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及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修订）》等有关规定，对美能能源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

主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陕西美能清

洁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093 号）核准，

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4,690.00 万股，每股发

行价格为 10.69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50,136.1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

净额 45,868.24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并由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于 2022年 10月 25日出具希会验字（2022）0045号《验资报告》审验确认。 

美能能源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

订了相应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

行费用后，用于投资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主体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

资金投资额 

1 韩城市天然气利用三期工程项目 韩城美能 18,503.55  16,939.43  

2 凤翔县镇村气化工程项目 宝鸡美能 19,255.50  15,354.91  

https://cctaa.wkinfo.com.cn/legislation/detail/MTAxMDAxNDg2OTc=?searchId=3d54d8b15a30486e98a8badca38cebe4&index=1&q=%E4%B8%8A%E5%B8%82%E5%85%AC%E5%8F%B8%E7%9B%91%E7%AE%A1%E6%8C%87%E5%BC%95%E7%AC%AC2%E5%8F%B7%E2%80%94%E2%80%94%E4%B8%8A%E5%B8%82%E5%85%AC%E5%8F%B8%E5%8B%9F%E9%9B%86%E8%B5%84%E9%87%91%E7%AE%A1%E7%90%86%E5%92%8C%E4%BD%BF%E7%94%A8%E7%9A%84%E7%9B%91%E7%AE%A1%E8%A6%81%E6%B1%82


 

 

3 神木市 LNG 应急调峰储配站工程项目 神木美能 7,726.99  6,951.00  

4 “智慧燃气”信息化综合管理平台项目 美能能源 2,199.45  2,013.53  

5 宝鸡凤翔机场空港新城气化工程项目 宝鸡美能 5,034.98  4,609.37  

合计   52,720.47  45,868.24  
 

三、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情况和原因 

1、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主要情况 

本次拟变更实施主体的募投项目为“‘智慧燃气’信息化综合管理平台项目”，

上述项目原计划由公司实施，现拟将实施主体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韩城美能。此次

变更属于在上市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之间变更实施主体的情形，不属于募集资金用途

的变更。 

2、变更后实施主体的具体情况 

公司名称 韩城市美能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04 年 6 月 29 日 

注册地址 陕西省韩城市复兴路东延伸段与河渎路十字东北角 

主要生产经营地 韩城市 

法定代表人 晏立群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主营业务 城镇燃气的输配与运营业务 

股东持股比例 美能能源持股 100% 

3、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原因 

为了进一步清晰、合理的归属公司资产，将募集资金更加直接、精准的运用于公

司实际业务经营主体，结合公司募投项目实施的实际需要，公司拟将募投项目“‘智

慧燃气’信息化综合管理平台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公司变更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韩

城美能，除此之外，该项目的其他具体内容保持不变。 

四、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变更募投项目“‘智慧燃气’信息化综合管理平台项目”的实施主体，不会

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

规定。 



 

 

五、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公司募投项目“‘智慧燃气’信息化综合管

理平台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公司变更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韩城美能，除此之外，该项

目的其他具体内容保持不变，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经审议后认为：本次变更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是为了进一步清

晰、合理的归属公司资产，将募集资金更加直接、精准的运用于公司实际业务经营主

体，有利于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在上市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

之间变更的，不构成募集资金用途变更，无需经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监事会经审议后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是公司根据

实际情况而进行的调整，符合公司募投项目建设和业务开展的实际需要，不存在改

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章程》《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监事会同意该项目的实施主体变更事宜。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公司变更为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韩城美能，该项目的其他具体内容保持不变，并据此变更情况拟签订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的事项，符合公司资产归属原则，也能更加

精准的将募集资金运用到对应的募投项目当中，符合公司募投项目的使用用途和实

施计划的实际需要，符合募集资金的规范存放、管理和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不会

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建设和正常开展。该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及《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变更

“‘智慧燃气’信息化综合管理平台项目”的实施主体为韩城美能，并同意在实施主

体变更后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美能能源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



 

 

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本次变更的募投项目

实施主体系在上市公司与其全资子公司之间的变更，不构成募集资金用途的变更，该

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事项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的有效实施，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修订）》等相关规定的要求。该事项不影响公

司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改变或

者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西部证券对美能能源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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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陕西美能清洁能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核查意见》之签盖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何  勇 苏华峰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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